附件：

慈溪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暂行规定（试行）

2010年是实施慈溪市学前教育规范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开局之年，为确保各项工作全面有效落实，能从源头上规范幼儿园的班级设置，做到在科学分析入园需求基础上，坚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的原则，切实做好托幼园所招生工作，更好地统筹调配资源，满足社会基本入园需求，创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现就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生原则

1．统一部署，分级管理的原则。市教育局、镇（街道）分别成立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全市、镇（街道）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各教办，城区三社区学院依据《慈溪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暂行规定》组织协调；各幼儿园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有序招生。

2．计划招生，信息公开的原则。各园按市教育局社管办核定的班级数计划招生。具体根据各幼儿园摸底登记情况和全镇（街道）学前教育三年事业发展规划，由幼儿园自主申报，各教办核准并报市教育局备案同意后招生。局直管幼儿园按照市教育局规定的计划招生数面向全市幼儿招生。幼儿园因特殊原因需扩班或缩班的需以书面形式向镇（街道）教办提出申请，由镇（街道）教办同意后报市教育局核准备案。幼儿园若需春季招生也应同样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幼儿园要主动如实地向社会公开幼儿园招生工作原则、招生对象、办园等级等相关信息，加强教育部门、学校和家庭、社会的相互沟通与理解。

3．统筹安排，免试入园的原则。按照区域内人口密度分布的实际状况，统筹教育资源，努力为区域内每一位户籍适龄儿童提供入园教育服务。对于报名数超过幼儿园计划招生数时，原则上由所在区域教办就近统筹安排。对于生源充盈的学区，原则上先是满足小班年龄段，再满足托班；托班先满足大年龄段，再满足小年龄段。小班是幼儿园的起始阶段，因此，幼儿园在每年的统一招生时，必须将小班录取工作放在首位；做到免试入园，不得对要求入园的适龄儿童举行或者变相举行与入园挂钩的选拔考试或测试。

4．相对就近，控制班额的原则。幼儿园要方便家长，就近招生幼儿入园；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各类托幼园所应严格控制班额，个别区域因布局等原因需突破规定班额数，须按报批程序同意核准后方可实行。每班招生学额遵照《浙江省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和《宁波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的实施意见（试行）》等相关规定，无特殊情况不能超额。

5、有序录取，规范操作的原则。全市统一时间招生，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局直管幼儿园要比其他幼儿园提前一周做好招生录取工作。幼儿园首先录取学前三年幼儿，再录用学前第四年幼儿；先满足本镇（街道）户籍儿童，非户籍儿童（包括农民工子女）可以在辖区幼儿园就学，但必须提供必要的证件和有效的证明。幼儿园按统一的年龄编班，中、大班班额已超规定人数的园所，严禁招收插班生。

二、招生对象

　　小班为当年8月底止年满三周岁的幼儿；托班为当年8月底止未满3周岁的幼儿，具体托班幼儿年龄由各幼儿园自行确定，中、大班插班生，由各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及等级标准确定招生人数，经报批同意备案后方可对外招生。局直管幼儿园报市教育局审批；其他幼儿园报镇（街道）教办（城区隶属三街道幼儿园报社区学院）审批，并报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备案。幼儿园要严格按幼儿年龄段规范编排班级名称，如大1班、中1班、小1班，托大1班，托小1班等，禁用其他形式的编班排名。

三、招生程序

　　1.春季开学后，各幼儿园对学区内下半年新生入园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根据本园实际情况制订招生计划，于4月23日前上报镇（街道）教办，局直管幼儿园也请在4月23日上报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各教办，城区三社区学院于4月底前报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确定各园招生指标。

　　2.各幼儿园根据市教育局同意的招生计划，于招生前一周在幼儿园门口张贴招生通告。城区三街道各幼儿园招生范围，由市教育局在慈溪教育网站和幼儿园门口予以公布。

3.招生时间：原则上定在每年6月第一个星期的双休日进行（周六集中学前三年幼儿报名，周日集中学前第四年幼儿报名）。

　　4．报名后各幼儿园汇总家长提供的信息并进行家访，了解核实有关信息。遵照市教育局规定的招生原则，做好幼儿园招生录取工作。报名后两周内确定录取名单。

5．幼儿园新生录取工作要求在6月底前结束，局直管幼儿园要在6月底前一周完成。个别需作调整的，8月底前完成。原则上民办、部门办幼儿园已录取的幼儿，其它幼儿园不得重复录取。各幼儿园应在统一招生后两周时间内向报名家长告知录取情况，耐心做好未被录取家长的解释工作，帮助联系、推荐周边幼儿园，家长也可与户口所在地的镇（街道）教办、城区三个社区学院联系取得帮助。

6．局直管幼儿园录取名单于6月底前报市教育局；城区三街道幼儿园录取名单报街道社区教育学院，并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汇总后报市教育局一份；其他幼儿园录取名单报所在地镇（街道）教办。

四、招生要求

　　1．慈溪市户籍适龄儿童报名时，须随带出生证、户口本、房产证、预防接种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报名时，须随带暂住证、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预防接种证。

　　2．各幼儿园招生时不得收取报名费。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本市规范教育收费的有关规定，做到持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经录取，享受本市户籍儿童同等收费标准。

　　3．各幼儿园应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家长接待工作，耐心宣传招生政策，努力为家长报名提供便利条件，做到无违规招生行为、无家长投诉事件、无家长群体漏夜排队现象；各镇（街道）教办，城区三社区学院要及时了解全镇（街道）幼儿园招生情况，认真做好各园新生之间的调配、协调工作，尽可能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接受更好的学前教育。

慈溪市幼儿园      年招生计划申报表

              幼儿园（盖章）

	幼儿园规模
	市教育局核准数
	本学期办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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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街道）教办、城区三街道社区教育学院核准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教育局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慈溪市幼儿园       年幼儿报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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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可复印，局直管幼儿园于6月15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镇、街道所属幼儿园报教办和社区教育学院）
慈溪市幼儿园      年新生幼儿录取幼儿名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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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住址（户口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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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月30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镇、街道所属幼儿园报教办和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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